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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旭宇光电（深圳）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

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备案

报告 

 

一、公司基本情况 

辅 导 对 象 旭宇光电（深圳）股份有限公司 

成 立 日 期 2011 年 1 月 12 日 

注 册 资 本 6,828.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林金填 

注 册 地 址 
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鹤洲南片工业区 2-3号阳光工业园A1栋厂房八

楼 

控股股东及

持 股 比 例 

旭宇光电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是林金填先生，林金填先生直

接持有公司 65.0146%的股份 

行 业 分 类 
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

子设备制造业（CH39） 

在其他交易场所（申

请）挂牌或上市的情况 

目前在全国股

转系统挂牌转

让，股票简称：

旭宇光电；股票

代码：873699 

备 注 

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曾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提交首次公

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，由于公司撤回上述上市申请文件，2021

年 5月 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了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

科创板上市的审核。 

二、辅导相关信息 

辅导协议签署时间 2023 年 9 月 6 日 

辅导机构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

会计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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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辅导工作安排  

时间 辅导内容 实施方案 辅导人员 

2023 年 9
月至 2024
年 2 月 

对公司进行全

面尽职调查，并

就发现问题跟

进公司整改落

实情况 

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会同其他中

介机构对辅导对象进行持续全面的

尽职调查，深入了解公司的历史沿

革、股权演变、公司治理、主营业

务发展情况、业务流程、财务核算、

内部控制、募集资金规划等情况。

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提出整改方案，

并向辅导对象发放一批辅导材料，

并敦促辅导对象提前进行自学。 

长城证券股

份 有 限 公

司、北京市

中伦律师事

务所和天健

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 

2023 年 11
月至 12 月 

对辅导对象进

行培训及持续

尽职调查 

1、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会同其他

中介机构对辅导对象就北交所上市

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进行专题培训； 
2、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会同会计

师事务所对辅导对象的管理层进行

会计责任、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等方

面的专题培训； 
3、通过对公司的持续尽职调查，了

解公司及辅导对象的规范运作情

况，确认是否仍存在需要整改或规

范事项。 

长城证券股

份 有 限 公

司、北京市

中伦律师事

务所和天健

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 

2024 年一

季度 辅导结果考评 
1、对前期发现的问题，了解公司的

整改情况； 
2、对辅导培训情况进行模拟测试 

长城证券股

份 有 限 公

司、北京市

中伦律师事

务所和天健

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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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旭宇光电（深圳）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

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辅导备案

报告》之辅导机构签章页） 

 
 
 
 
 

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签章） 

2023 年  月  日 
 

 


